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082號

聲  請  人  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奕璇律師

相  對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張捷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人與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

暨兩造應遵守事項，變更如附表所示。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部分：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甲○○（女、民國000年0月

0日生），嗣於106年2月2日經法院判決離婚，並於107年3月

28日經裁判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

之。未成年子女自出生後均由聲請人親自照顧，聲請人有強

烈意願單獨照顧未成年子女，況未成年子女正值需求母親全

程親自照料之階段，聲請人育兒經驗及家庭支援系統均豐

富，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教育、成長亦已有一定計畫。

　㈡相對人長時間拒絕聲請人進行會面交往，且聲請人亦無法與

未成年子女通訊，違反裁定會面交往方式甚明，相對人並曾

於嘉義地方法院109年間要求進行監督是會面交往時，惡意

不出席。再由未成年子女之日記所載，未成年子女有遭雞毛

撢子毆打、被罵豬或是笨蛋之情形，並會嘲笑聲請人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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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頭髮顏色等人身攻擊之不友善行為。且未成年子女有無

故遭毆打、謾罵，相對人更會把未成年子女帶到床上去亂

摸，有妨害性自主之情事存在，顯然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身

心發展。

　㈢依本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907號、108年度家親聲字第233號

裁定所示，聲請人本得於每月二、四週週六早上10點至週日

下午5點與未成年子女進行過夜會面交往。詎料相對人於聲

請人提起本件訴訟後，便惡意阻撓聲請人進行會面交往，於

113年8月10日、同年月24日均予以拒絕，並稱有聲請暫時處

分，惟暫時處分根本還未生效，顯見聲請人之行為更屬非善

意父母。

二、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按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表，臺中市111年每人每月平

均開支為新臺幣（下同）25,666元，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扶

養費用應平均分擔，故相對人每月應給付聲請人就未成年子

女之扶養費用12,833元（計算式：25,666÷2＝12,833元）等

語。

三、並聲明：

　㈠將未成年子女甲○○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改定由聲請人

單獨任之。

　㈡本案確定之日起，相對人應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12,833

元，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成年之日止，如一期未給

付，其後十二期全部到期。

貳、相對人則以：

一、相對人自從嘉義地方法院106執家暫新字1號執行將未成年子

女帶回臺中生活後，一直式生活融洽，父女間之良好互動更

不僅止於家庭生活，乃至學校生活、與同學間之互動，未成

年子女均積極邀請相對人共同參與，相對人之家庭支持系統

亦對於照顧未成年子女提供友善環境。聲請人應依照事實來

提出證據陳述，而非依照自己意願憑空杜撰進而誣陷。聲請

人先前為了親權而提出之妨害性自主訴訟，業經檢察官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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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還相對人清白，然聲請人當時作為亦讓未成年子女心裡

留下創傷，致需在心理治療所進行長達一年的治療。

二、聲請人前經嘉義地方法院104年度婚字第175號判決中下達於

未成年子女年滿十八歲前，每次須經相對人同意後，始得在

臺中市社會局安排下，與未成年子女進行監督會面，如今又

憑空杜撰、誣陷相對人。又聲請人要求未成年子女不得將聲

請人所買衣物在臺中清洗，及禁止未成年子女在其面前稱呼

相對人爸爸或與相對人有較友善之互動等行為，均讓未成年

子女感到不安與壓力，實非友善父母之舉，並不適合擔任監

護人。

三、未成年子女已年滿12歲，對於事實與感受能夠有一定程度表

達，其希望能由相對人為表達想要改變會面模式，因其步入

高年級，馬上就讀國中課業逐漸繁重，日後不希望隔夜會面

等語。

四、並聲明：

　㈠同意聲請人調整扶養費用。

　㈡不同意聲請人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

　㈢請依照未成年子女實際狀況、需求以及參考未成年子女意見

調整與聲請人會面交往方式。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

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

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又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

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

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

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2、3

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者，法院為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依

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

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

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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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

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

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

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

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

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

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

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

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亦為民法第1055條之1所明定。

又有關子女親權之行使或負擔，當事人間如已達成該事項之

協議，或由法院酌定適合之人擔任，本於權利主體私法自治

原則及司法權行使法院裁判之效力，原則上，雙方自應受其

協議或法院裁判之拘束。是若無明顯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情

形，基於為免未成年子女對生活環境變動不適所生之維持現

狀原則，法院為確保身分關係之安定性，自不應予改定。

二、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甲○○，兩造於

106年2月2日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判決離

婚，嗣於107年3月28日經裁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經由相對人任之，及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時

間、方式，嗣經本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907號、108年度家

親聲字第223號民事裁定變更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

往時間、方式等情，有戶籍謄本、本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9

07號、108年度家親聲字第223號民事裁定在卷可稽，並有嘉

義地院104年度婚字第175號民事判決在本院113年家暫字第1

34號暫時處分卷內可憑。

　㈡本院就本件就有無改定親權必要，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

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進行訪視，就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

部分，結果略以：據訪視了解，針對聲請人於聲請狀指稱

「相對人阻礙會面、相對人跟其父母會打未成年子女、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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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前會把未成年子女帶到床上亂摸」云云，相對人稱皆非

事實，故相對人不同意改由聲請人單方行使未成年子女親

權，且相對人仍傾向由自己單方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本會

認為相對人應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經訪視，亦評

估相對人應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惟本會僅訪視相

對人和未成年子女，無法了解聲請人之想法，致使無法具體

評估，建請鈞院參酌他造訪視報告跟其他相關資料後，再為

裁定本案是否有改定親權之必要等語，有龍眼林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113年7月22日財龍監字第113070081號函所附

訪視報告及未成年子女意願訪視報告附卷可稽。另聲請人部

分，結果略以：就聲請人所陳內容瞭解，兩造於未成年子女

1歲多時分居，此後多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

者，於此期間似持續發生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身體不當接

觸、疏忽照顧與阻撓會面情事，聲請人求助司法與社政無果

而僅能藉由會面關懷未成年子女身心狀況，隨著未成年子女

長大更加明確表達自身意願，聲請人決定提出改定親權訴

訟，期許未來得以成為主要照顧者陪伴未成年子女面臨青春

期身體與心理變化，藉此改善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形，本次

訪視雖瞭解聲請人擔任探視方期間無明顯不適任親權行為，

亦對擔任親權人具高度意願與心態準備，惟本會僅訪視聲請

人致無法針對相對人照顧情形提出具體評估，考量改定親權

過程，兩造針對相對人是否未盡保護教養義務而難免陷於訴

訟攻防心理，從而不自覺將未成年子女置於爭訟焦點，故社

工經未成年子女同意隱匿未成年子女訪視報告，建請法院參

酌他造與未成年子女意願訪視報告後，自為裁定等語，亦有

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113年8月

6日保康社福字第11308016號函所附訪視調查報告附卷可

稽。

　㈢本院復選任丙○○社工師為未成年子女之程序監理人，經其

與兩造及未成年子女訪談後，提出建議略以：1.建議由乙○

○單獨行使監護，重大決策事項（如醫療、學籍、改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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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雙方共同決定。2.父親應協助甲○○建立獨立空間與隱

私，改善現階段同房睡眠安排。3.母親若盼與子女重建關

係，應透過專業輔導或第三方陪伴方式逐步進行，避免施加

壓力。4.父母應避免離間行為，包括限制通訊、情緒操控、

語言詆毀等，違者恐構成親權改定依據。5.乙○○應提供其

實際工作、收入與財產資料，以回應母方質疑與法庭審酌所

需等語，有程序監理人報告書附卷為憑。

　㈣聲請人固執前詞主張有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必要，並提出

未成年子女之手寫日記、家事聲請履行勸告狀、兩造訊息擷

圖、嘉義市政府函文為證，惟觀諸上開未成年子女之手寫日

記，縱為未成年子女所寫，然該日記實充滿受周遭成人影響

之可能性，尚無法排除未成年子女遭受多重壓力影響下所為

之產物，故上開日記是否為未成年子女之真實意願，尚非無

疑，無從憑此遽認相對人有毆打、謾罵或妨害性自主等情。

再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有阻礙探視之情，然依聲請人所提上

開證據，縱認相對人確曾拒絕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惟

尚難僅以偶然單一事件遽即認相對人有未盡保護教養子女或

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行為，況兩造就會面交往事項雖有爭

執，但整體而言，聲請人尚能順利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

往，且經本院調解後，兩造亦尚能依本院114年度司家非移

調字第16、17號調解筆錄所暫定會面交往方案進行監督會

面，難謂相對人有惡意阻礙探視之情形。復參以上開訪視報

告、程序監理人報告書及未成年子女到庭陳述之意見(附於

證物袋)，可認相對人所稱未成年子女對於會面交往有抗拒

情緒乙節，尚非全然無憑，是亦難逕將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

會面交往之不順利，全數歸咎於相對人，亦難執此即認相對

人確有對於未成年子女不利之情事。

　㈤本院綜合兩造所陳、所提事證、上開訪視報告、程序監理人

報告及未成年子女到庭所為陳述（附於證物袋），尚難逕依

聲請人主張認相對人有何顯不適任親權人之處。又親權人之

改定，並非單純比較父母雙方保護教養能力優劣，除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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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任親權人期間，有明顯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不利於子女之

情事發生外，自不宜率予變更。從而，聲請人聲請改定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其單獨任之，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又聲請人前開聲請既為無理由，聲請人並請求相對

人應自其單獨任親權確定之日起給付聲請人扶養費部分，即

失其所據，亦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另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

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為民法第10

55條第5項前段所明定。本院審酌兩造就上開未成年子女會

面交往問題仍有歧見，爰參酌兩造陳述與所提事證、上開社

工人員訪視報告、程序監理人報告、未成年子女所為表意等

一切情狀後，認未成年子女現已13歲，已有自己之意見及想

法，伴隨未成年子女年齡漸長，可能減少與父母間之相處、

互動時間，而增加時間投注在其他學業、社交生活上，此本

來就是子女成長過程必然之結果。爰依職權變更前案裁定關

於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案，而定聲請人得依如

附表所示之時間及方式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以保障

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肆、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均與本

案之判斷不生影響，自毋庸一一審酌論列，併此敘明。

伍、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

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附表：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甲○○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及兩造

應遵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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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時間：

一、每月第二、四週，週六上午10時起至下午8時止，聲請人得

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得攜出同遊。

二、於民國年份為偶數年（例如民國116年、118年…）農曆除夕

上午10時至初三晚下午6時止；及於民國年份為奇數年時

（例如民國115、117年…），農曆初四上午9時起至初五下

午6時止，聲請人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得攜出同

遊、同宿。該些期日如逢相對人依前述會面交往時間，相對

人當日會面交往權停止。

三、未成年子女生日、母親節，得由兩造於該節日前一週協議，

但不影響未成年子女正常作息。並由未成年子女自主決定。

貳、方式：

一、接取、送回子女均由聲請人（或其指定之家庭成員）負責，

並於子女住所地(即相對人之住所地)為之；但兩造得另行協

定接取送回地點。

二、聲請人得為通信、通話、致贈禮物、交換照片、拍照等行

為。

三、會面交往前，聲請人應於事前二日通知相對人，無正當理

由，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

四、子女地址或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含安親班)如有變更，相

對人應隨時通知聲請人。

參、遵守事項:

一、相對人應於聲請人與子女會面交往期間準時將子女交付聲請

人。聲請人應於會面交往期間期滿時，準時將子女交還相對

人。

二、除兩造另行合意外，雙方均不得任意更易會面交往日期、地

點及時間。聲請人於會面交往首日逾遲1小時未接回子女，

除經相對人同意外，視同聲請人放棄當次之會面交往權利，

以免影響相對人及子女之生活安排。

三、如子女於會面交往中罹患急性病症或遭遇事故，而聲請人無

法如期送還子女時，應即通知對造，若對造無法就近照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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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時，聲請人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並善盡對子女保護教

養之義務。此外，子女與相對人同住期間，如因罹患重大疾

病或遭遇事故而住院治療，相對人亦應通知聲請人。

四、兩造不得對子女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五、兩造不得有危害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六、未成年子女年滿14歲後，關於相對人與子女之會面交往，應

尊重子女之意願。

七、附表之事項，雙方均得自行協議調整（即變更須兩造均同

意，非單方決定，兩造均應留存同意變更之協議以杜爭

議），以合作父母方式進行，共同避免任何可能危害子女人

格發展之情事。

八、兩造如有未遵守本裁定會面交住之情事發生時，他方得依民

　　法第1055條第3、4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改定對於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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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082號
聲  請  人  丁○○  




訴訟代理人  陳奕璇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張捷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人與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暨兩造應遵守事項，變更如附表所示。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部分：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甲○○（女、民國000年0月0日生），嗣於106年2月2日經法院判決離婚，並於107年3月28日經裁判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未成年子女自出生後均由聲請人親自照顧，聲請人有強烈意願單獨照顧未成年子女，況未成年子女正值需求母親全程親自照料之階段，聲請人育兒經驗及家庭支援系統均豐富，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教育、成長亦已有一定計畫。
　㈡相對人長時間拒絕聲請人進行會面交往，且聲請人亦無法與未成年子女通訊，違反裁定會面交往方式甚明，相對人並曾於嘉義地方法院109年間要求進行監督是會面交往時，惡意不出席。再由未成年子女之日記所載，未成年子女有遭雞毛撢子毆打、被罵豬或是笨蛋之情形，並會嘲笑聲請人之身材、頭髮顏色等人身攻擊之不友善行為。且未成年子女有無故遭毆打、謾罵，相對人更會把未成年子女帶到床上去亂摸，有妨害性自主之情事存在，顯然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
　㈢依本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907號、108年度家親聲字第233號裁定所示，聲請人本得於每月二、四週週六早上10點至週日下午5點與未成年子女進行過夜會面交往。詎料相對人於聲請人提起本件訴訟後，便惡意阻撓聲請人進行會面交往，於113年8月10日、同年月24日均予以拒絕，並稱有聲請暫時處分，惟暫時處分根本還未生效，顯見聲請人之行為更屬非善意父母。
二、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按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表，臺中市111年每人每月平均開支為新臺幣（下同）25,666元，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應平均分擔，故相對人每月應給付聲請人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12,833元（計算式：25,666÷2＝12,833元）等語。
三、並聲明：
　㈠將未成年子女甲○○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改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㈡本案確定之日起，相對人應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12,833元，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成年之日止，如一期未給付，其後十二期全部到期。
貳、相對人則以：
一、相對人自從嘉義地方法院106執家暫新字1號執行將未成年子女帶回臺中生活後，一直式生活融洽，父女間之良好互動更不僅止於家庭生活，乃至學校生活、與同學間之互動，未成年子女均積極邀請相對人共同參與，相對人之家庭支持系統亦對於照顧未成年子女提供友善環境。聲請人應依照事實來提出證據陳述，而非依照自己意願憑空杜撰進而誣陷。聲請人先前為了親權而提出之妨害性自主訴訟，業經檢察官查明事實還相對人清白，然聲請人當時作為亦讓未成年子女心裡留下創傷，致需在心理治療所進行長達一年的治療。
二、聲請人前經嘉義地方法院104年度婚字第175號判決中下達於未成年子女年滿十八歲前，每次須經相對人同意後，始得在臺中市社會局安排下，與未成年子女進行監督會面，如今又憑空杜撰、誣陷相對人。又聲請人要求未成年子女不得將聲請人所買衣物在臺中清洗，及禁止未成年子女在其面前稱呼相對人爸爸或與相對人有較友善之互動等行為，均讓未成年子女感到不安與壓力，實非友善父母之舉，並不適合擔任監護人。
三、未成年子女已年滿12歲，對於事實與感受能夠有一定程度表達，其希望能由相對人為表達想要改變會面模式，因其步入高年級，馬上就讀國中課業逐漸繁重，日後不希望隔夜會面等語。
四、並聲明：
　㈠同意聲請人調整扶養費用。
　㈡不同意聲請人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
　㈢請依照未成年子女實際狀況、需求以及參考未成年子女意見調整與聲請人會面交往方式。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又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者，法院為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亦為民法第1055條之1所明定。又有關子女親權之行使或負擔，當事人間如已達成該事項之協議，或由法院酌定適合之人擔任，本於權利主體私法自治原則及司法權行使法院裁判之效力，原則上，雙方自應受其協議或法院裁判之拘束。是若無明顯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情形，基於為免未成年子女對生活環境變動不適所生之維持現狀原則，法院為確保身分關係之安定性，自不應予改定。
二、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甲○○，兩造於106年2月2日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判決離婚，嗣於107年3月28日經裁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由相對人任之，及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時間、方式，嗣經本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907號、108年度家親聲字第223號民事裁定變更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時間、方式等情，有戶籍謄本、本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907號、108年度家親聲字第223號民事裁定在卷可稽，並有嘉義地院104年度婚字第175號民事判決在本院113年家暫字第134號暫時處分卷內可憑。
　㈡本院就本件就有無改定親權必要，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進行訪視，就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部分，結果略以：據訪視了解，針對聲請人於聲請狀指稱「相對人阻礙會面、相對人跟其父母會打未成年子女、相對人以前會把未成年子女帶到床上亂摸」云云，相對人稱皆非事實，故相對人不同意改由聲請人單方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且相對人仍傾向由自己單方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本會認為相對人應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經訪視，亦評估相對人應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惟本會僅訪視相對人和未成年子女，無法了解聲請人之想法，致使無法具體評估，建請鈞院參酌他造訪視報告跟其他相關資料後，再為裁定本案是否有改定親權之必要等語，有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113年7月22日財龍監字第113070081號函所附訪視報告及未成年子女意願訪視報告附卷可稽。另聲請人部分，結果略以：就聲請人所陳內容瞭解，兩造於未成年子女1歲多時分居，此後多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於此期間似持續發生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身體不當接觸、疏忽照顧與阻撓會面情事，聲請人求助司法與社政無果而僅能藉由會面關懷未成年子女身心狀況，隨著未成年子女長大更加明確表達自身意願，聲請人決定提出改定親權訴訟，期許未來得以成為主要照顧者陪伴未成年子女面臨青春期身體與心理變化，藉此改善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形，本次訪視雖瞭解聲請人擔任探視方期間無明顯不適任親權行為，亦對擔任親權人具高度意願與心態準備，惟本會僅訪視聲請人致無法針對相對人照顧情形提出具體評估，考量改定親權過程，兩造針對相對人是否未盡保護教養義務而難免陷於訴訟攻防心理，從而不自覺將未成年子女置於爭訟焦點，故社工經未成年子女同意隱匿未成年子女訪視報告，建請法院參酌他造與未成年子女意願訪視報告後，自為裁定等語，亦有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113年8月6日保康社福字第11308016號函所附訪視調查報告附卷可稽。
　㈢本院復選任丙○○社工師為未成年子女之程序監理人，經其與兩造及未成年子女訪談後，提出建議略以：1.建議由乙○○單獨行使監護，重大決策事項（如醫療、學籍、改名）得由雙方共同決定。2.父親應協助甲○○建立獨立空間與隱私，改善現階段同房睡眠安排。3.母親若盼與子女重建關係，應透過專業輔導或第三方陪伴方式逐步進行，避免施加壓力。4.父母應避免離間行為，包括限制通訊、情緒操控、語言詆毀等，違者恐構成親權改定依據。5.乙○○應提供其實際工作、收入與財產資料，以回應母方質疑與法庭審酌所需等語，有程序監理人報告書附卷為憑。
　㈣聲請人固執前詞主張有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必要，並提出未成年子女之手寫日記、家事聲請履行勸告狀、兩造訊息擷圖、嘉義市政府函文為證，惟觀諸上開未成年子女之手寫日記，縱為未成年子女所寫，然該日記實充滿受周遭成人影響之可能性，尚無法排除未成年子女遭受多重壓力影響下所為之產物，故上開日記是否為未成年子女之真實意願，尚非無疑，無從憑此遽認相對人有毆打、謾罵或妨害性自主等情。再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有阻礙探視之情，然依聲請人所提上開證據，縱認相對人確曾拒絕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惟尚難僅以偶然單一事件遽即認相對人有未盡保護教養子女或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行為，況兩造就會面交往事項雖有爭執，但整體而言，聲請人尚能順利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且經本院調解後，兩造亦尚能依本院114年度司家非移調字第16、17號調解筆錄所暫定會面交往方案進行監督會面，難謂相對人有惡意阻礙探視之情形。復參以上開訪視報告、程序監理人報告書及未成年子女到庭陳述之意見(附於證物袋)，可認相對人所稱未成年子女對於會面交往有抗拒情緒乙節，尚非全然無憑，是亦難逕將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不順利，全數歸咎於相對人，亦難執此即認相對人確有對於未成年子女不利之情事。
　㈤本院綜合兩造所陳、所提事證、上開訪視報告、程序監理人報告及未成年子女到庭所為陳述（附於證物袋），尚難逕依聲請人主張認相對人有何顯不適任親權人之處。又親權人之改定，並非單純比較父母雙方保護教養能力優劣，除相對人於任親權人期間，有明顯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不利於子女之情事發生外，自不宜率予變更。從而，聲請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其單獨任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聲請人前開聲請既為無理由，聲請人並請求相對人應自其單獨任親權確定之日起給付聲請人扶養費部分，即失其所據，亦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另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為民法第1055條第5項前段所明定。本院審酌兩造就上開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問題仍有歧見，爰參酌兩造陳述與所提事證、上開社工人員訪視報告、程序監理人報告、未成年子女所為表意等一切情狀後，認未成年子女現已13歲，已有自己之意見及想法，伴隨未成年子女年齡漸長，可能減少與父母間之相處、互動時間，而增加時間投注在其他學業、社交生活上，此本來就是子女成長過程必然之結果。爰依職權變更前案裁定關於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案，而定聲請人得依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及方式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肆、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均與本案之判斷不生影響，自毋庸一一審酌論列，併此敘明。
伍、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附表：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甲○○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及兩造應遵守事項
壹、時間：
一、每月第二、四週，週六上午10時起至下午8時止，聲請人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得攜出同遊。
二、於民國年份為偶數年（例如民國116年、118年…）農曆除夕上午10時至初三晚下午6時止；及於民國年份為奇數年時（例如民國115、117年…），農曆初四上午9時起至初五下午6時止，聲請人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得攜出同遊、同宿。該些期日如逢相對人依前述會面交往時間，相對人當日會面交往權停止。
三、未成年子女生日、母親節，得由兩造於該節日前一週協議，但不影響未成年子女正常作息。並由未成年子女自主決定。
貳、方式：
一、接取、送回子女均由聲請人（或其指定之家庭成員）負責，並於子女住所地(即相對人之住所地)為之；但兩造得另行協定接取送回地點。
二、聲請人得為通信、通話、致贈禮物、交換照片、拍照等行為。
三、會面交往前，聲請人應於事前二日通知相對人，無正當理由，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
四、子女地址或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含安親班)如有變更，相對人應隨時通知聲請人。
參、遵守事項:
一、相對人應於聲請人與子女會面交往期間準時將子女交付聲請人。聲請人應於會面交往期間期滿時，準時將子女交還相對人。
二、除兩造另行合意外，雙方均不得任意更易會面交往日期、地點及時間。聲請人於會面交往首日逾遲1小時未接回子女，除經相對人同意外，視同聲請人放棄當次之會面交往權利，以免影響相對人及子女之生活安排。
三、如子女於會面交往中罹患急性病症或遭遇事故，而聲請人無法如期送還子女時，應即通知對造，若對造無法就近照料或處理時，聲請人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並善盡對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此外，子女與相對人同住期間，如因罹患重大疾病或遭遇事故而住院治療，相對人亦應通知聲請人。
四、兩造不得對子女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五、兩造不得有危害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六、未成年子女年滿14歲後，關於相對人與子女之會面交往，應尊重子女之意願。
七、附表之事項，雙方均得自行協議調整（即變更須兩造均同意，非單方決定，兩造均應留存同意變更之協議以杜爭議），以合作父母方式進行，共同避免任何可能危害子女人格發展之情事。
八、兩造如有未遵守本裁定會面交住之情事發生時，他方得依民
　　法第1055條第3、4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改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082號

聲  請  人  丁○○  





訴訟代理人  陳奕璇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張捷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人與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暨

    兩造應遵守事項，變更如附表所示。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部分：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甲○○（女、民國000年0月0日

    生），嗣於106年2月2日經法院判決離婚，並於107年3月28

    日經裁判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

    未成年子女自出生後均由聲請人親自照顧，聲請人有強烈意

    願單獨照顧未成年子女，況未成年子女正值需求母親全程親

    自照料之階段，聲請人育兒經驗及家庭支援系統均豐富，對

    於未成年子女之教育、成長亦已有一定計畫。

　㈡相對人長時間拒絕聲請人進行會面交往，且聲請人亦無法與

    未成年子女通訊，違反裁定會面交往方式甚明，相對人並曾

    於嘉義地方法院109年間要求進行監督是會面交往時，惡意

    不出席。再由未成年子女之日記所載，未成年子女有遭雞毛

    撢子毆打、被罵豬或是笨蛋之情形，並會嘲笑聲請人之身材

    、頭髮顏色等人身攻擊之不友善行為。且未成年子女有無故

    遭毆打、謾罵，相對人更會把未成年子女帶到床上去亂摸，

    有妨害性自主之情事存在，顯然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

    展。

　㈢依本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907號、108年度家親聲字第233號

    裁定所示，聲請人本得於每月二、四週週六早上10點至週日

    下午5點與未成年子女進行過夜會面交往。詎料相對人於聲

    請人提起本件訴訟後，便惡意阻撓聲請人進行會面交往，於

    113年8月10日、同年月24日均予以拒絕，並稱有聲請暫時處

    分，惟暫時處分根本還未生效，顯見聲請人之行為更屬非善

    意父母。

二、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按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表，臺中市111年每人每月平

    均開支為新臺幣（下同）25,666元，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扶

    養費用應平均分擔，故相對人每月應給付聲請人就未成年子

    女之扶養費用12,833元（計算式：25,666÷2＝12,833元）等

    語。

三、並聲明：

　㈠將未成年子女甲○○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改定由聲請人單

    獨任之。

　㈡本案確定之日起，相對人應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12,833

    元，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成年之日止，如一期未給付

    ，其後十二期全部到期。

貳、相對人則以：

一、相對人自從嘉義地方法院106執家暫新字1號執行將未成年子

    女帶回臺中生活後，一直式生活融洽，父女間之良好互動更

    不僅止於家庭生活，乃至學校生活、與同學間之互動，未成

    年子女均積極邀請相對人共同參與，相對人之家庭支持系統

    亦對於照顧未成年子女提供友善環境。聲請人應依照事實來

    提出證據陳述，而非依照自己意願憑空杜撰進而誣陷。聲請

    人先前為了親權而提出之妨害性自主訴訟，業經檢察官查明

    事實還相對人清白，然聲請人當時作為亦讓未成年子女心裡

    留下創傷，致需在心理治療所進行長達一年的治療。

二、聲請人前經嘉義地方法院104年度婚字第175號判決中下達於

    未成年子女年滿十八歲前，每次須經相對人同意後，始得在

    臺中市社會局安排下，與未成年子女進行監督會面，如今又

    憑空杜撰、誣陷相對人。又聲請人要求未成年子女不得將聲

    請人所買衣物在臺中清洗，及禁止未成年子女在其面前稱呼

    相對人爸爸或與相對人有較友善之互動等行為，均讓未成年

    子女感到不安與壓力，實非友善父母之舉，並不適合擔任監

    護人。

三、未成年子女已年滿12歲，對於事實與感受能夠有一定程度表

    達，其希望能由相對人為表達想要改變會面模式，因其步入

    高年級，馬上就讀國中課業逐漸繁重，日後不希望隔夜會面

    等語。

四、並聲明：

　㈠同意聲請人調整扶養費用。

　㈡不同意聲請人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

　㈢請依照未成年子女實際狀況、需求以及參考未成年子女意見

    調整與聲請人會面交往方式。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

    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

    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又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

    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

    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

    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2、3

    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者，法院為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依

    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

    ，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

    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

    、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

    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

    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

    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

    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

    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

    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

    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

    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亦為民法第1055條之1所明定。又有

    關子女親權之行使或負擔，當事人間如已達成該事項之協議

    ，或由法院酌定適合之人擔任，本於權利主體私法自治原則

    及司法權行使法院裁判之效力，原則上，雙方自應受其協議

    或法院裁判之拘束。是若無明顯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情形，

    基於為免未成年子女對生活環境變動不適所生之維持現狀原

    則，法院為確保身分關係之安定性，自不應予改定。

二、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甲○○，兩造於106

    年2月2日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判決離婚，

    嗣於107年3月28日經裁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經由相對人任之，及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時間、

    方式，嗣經本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907號、108年度家親聲

    字第223號民事裁定變更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時

    間、方式等情，有戶籍謄本、本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907號

    、108年度家親聲字第223號民事裁定在卷可稽，並有嘉義地

    院104年度婚字第175號民事判決在本院113年家暫字第134號

    暫時處分卷內可憑。

　㈡本院就本件就有無改定親權必要，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

    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進行訪視，就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

    部分，結果略以：據訪視了解，針對聲請人於聲請狀指稱「

    相對人阻礙會面、相對人跟其父母會打未成年子女、相對人

    以前會把未成年子女帶到床上亂摸」云云，相對人稱皆非事

    實，故相對人不同意改由聲請人單方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

    且相對人仍傾向由自己單方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本會認為

    相對人應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經訪視，亦評估相

    對人應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惟本會僅訪視相對人

    和未成年子女，無法了解聲請人之想法，致使無法具體評估

    ，建請鈞院參酌他造訪視報告跟其他相關資料後，再為裁定

    本案是否有改定親權之必要等語，有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113年7月22日財龍監字第113070081號函所附訪視

    報告及未成年子女意願訪視報告附卷可稽。另聲請人部分，

    結果略以：就聲請人所陳內容瞭解，兩造於未成年子女1歲

    多時分居，此後多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於

    此期間似持續發生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身體不當接觸、疏忽

    照顧與阻撓會面情事，聲請人求助司法與社政無果而僅能藉

    由會面關懷未成年子女身心狀況，隨著未成年子女長大更加

    明確表達自身意願，聲請人決定提出改定親權訴訟，期許未

    來得以成為主要照顧者陪伴未成年子女面臨青春期身體與心

    理變化，藉此改善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形，本次訪視雖瞭解

    聲請人擔任探視方期間無明顯不適任親權行為，亦對擔任親

    權人具高度意願與心態準備，惟本會僅訪視聲請人致無法針

    對相對人照顧情形提出具體評估，考量改定親權過程，兩造

    針對相對人是否未盡保護教養義務而難免陷於訴訟攻防心理

    ，從而不自覺將未成年子女置於爭訟焦點，故社工經未成年

    子女同意隱匿未成年子女訪視報告，建請法院參酌他造與未

    成年子女意願訪視報告後，自為裁定等語，亦有財團法人嘉

    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113年8月6日保康社

    福字第11308016號函所附訪視調查報告附卷可稽。

　㈢本院復選任丙○○社工師為未成年子女之程序監理人，經其與

    兩造及未成年子女訪談後，提出建議略以：1.建議由乙○○單

    獨行使監護，重大決策事項（如醫療、學籍、改名）得由雙

    方共同決定。2.父親應協助甲○○建立獨立空間與隱私，改善

    現階段同房睡眠安排。3.母親若盼與子女重建關係，應透過

    專業輔導或第三方陪伴方式逐步進行，避免施加壓力。4.父

    母應避免離間行為，包括限制通訊、情緒操控、語言詆毀等

    ，違者恐構成親權改定依據。5.乙○○應提供其實際工作、收

    入與財產資料，以回應母方質疑與法庭審酌所需等語，有程

    序監理人報告書附卷為憑。

　㈣聲請人固執前詞主張有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必要，並提出

    未成年子女之手寫日記、家事聲請履行勸告狀、兩造訊息擷

    圖、嘉義市政府函文為證，惟觀諸上開未成年子女之手寫日

    記，縱為未成年子女所寫，然該日記實充滿受周遭成人影響

    之可能性，尚無法排除未成年子女遭受多重壓力影響下所為

    之產物，故上開日記是否為未成年子女之真實意願，尚非無

    疑，無從憑此遽認相對人有毆打、謾罵或妨害性自主等情。

    再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有阻礙探視之情，然依聲請人所提上

    開證據，縱認相對人確曾拒絕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惟

    尚難僅以偶然單一事件遽即認相對人有未盡保護教養子女或

    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行為，況兩造就會面交往事項雖有爭執

    ，但整體而言，聲請人尚能順利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

    ，且經本院調解後，兩造亦尚能依本院114年度司家非移調

    字第16、17號調解筆錄所暫定會面交往方案進行監督會面，

    難謂相對人有惡意阻礙探視之情形。復參以上開訪視報告、

    程序監理人報告書及未成年子女到庭陳述之意見(附於證物

    袋)，可認相對人所稱未成年子女對於會面交往有抗拒情緒

    乙節，尚非全然無憑，是亦難逕將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

    交往之不順利，全數歸咎於相對人，亦難執此即認相對人確

    有對於未成年子女不利之情事。

　㈤本院綜合兩造所陳、所提事證、上開訪視報告、程序監理人

    報告及未成年子女到庭所為陳述（附於證物袋），尚難逕依

    聲請人主張認相對人有何顯不適任親權人之處。又親權人之

    改定，並非單純比較父母雙方保護教養能力優劣，除相對人

    於任親權人期間，有明顯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不利於子女之

    情事發生外，自不宜率予變更。從而，聲請人聲請改定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其單獨任之，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又聲請人前開聲請既為無理由，聲請人並請求相對

    人應自其單獨任親權確定之日起給付聲請人扶養費部分，即

    失其所據，亦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另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

    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為民法第10

    55條第5項前段所明定。本院審酌兩造就上開未成年子女會

    面交往問題仍有歧見，爰參酌兩造陳述與所提事證、上開社

    工人員訪視報告、程序監理人報告、未成年子女所為表意等

    一切情狀後，認未成年子女現已13歲，已有自己之意見及想

    法，伴隨未成年子女年齡漸長，可能減少與父母間之相處、

    互動時間，而增加時間投注在其他學業、社交生活上，此本

    來就是子女成長過程必然之結果。爰依職權變更前案裁定關

    於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案，而定聲請人得依如

    附表所示之時間及方式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以保障

    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肆、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均與本

    案之判斷不生影響，自毋庸一一審酌論列，併此敘明。

伍、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附表：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甲○○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及兩造應

      遵守事項

壹、時間：

一、每月第二、四週，週六上午10時起至下午8時止，聲請人得

    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得攜出同遊。

二、於民國年份為偶數年（例如民國116年、118年…）農曆除夕

    上午10時至初三晚下午6時止；及於民國年份為奇數年時（

    例如民國115、117年…），農曆初四上午9時起至初五下午6

    時止，聲請人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得攜出同遊、同

    宿。該些期日如逢相對人依前述會面交往時間，相對人當日

    會面交往權停止。

三、未成年子女生日、母親節，得由兩造於該節日前一週協議，

    但不影響未成年子女正常作息。並由未成年子女自主決定。

貳、方式：

一、接取、送回子女均由聲請人（或其指定之家庭成員）負責，

    並於子女住所地(即相對人之住所地)為之；但兩造得另行協

    定接取送回地點。

二、聲請人得為通信、通話、致贈禮物、交換照片、拍照等行為

    。

三、會面交往前，聲請人應於事前二日通知相對人，無正當理由

    ，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

四、子女地址或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含安親班)如有變更，相

    對人應隨時通知聲請人。

參、遵守事項:

一、相對人應於聲請人與子女會面交往期間準時將子女交付聲請

    人。聲請人應於會面交往期間期滿時，準時將子女交還相對

    人。

二、除兩造另行合意外，雙方均不得任意更易會面交往日期、地

    點及時間。聲請人於會面交往首日逾遲1小時未接回子女，

    除經相對人同意外，視同聲請人放棄當次之會面交往權利，

    以免影響相對人及子女之生活安排。

三、如子女於會面交往中罹患急性病症或遭遇事故，而聲請人無

    法如期送還子女時，應即通知對造，若對造無法就近照料或

    處理時，聲請人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並善盡對子女保護教

    養之義務。此外，子女與相對人同住期間，如因罹患重大疾

    病或遭遇事故而住院治療，相對人亦應通知聲請人。

四、兩造不得對子女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五、兩造不得有危害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六、未成年子女年滿14歲後，關於相對人與子女之會面交往，應

    尊重子女之意願。

七、附表之事項，雙方均得自行協議調整（即變更須兩造均同意

    ，非單方決定，兩造均應留存同意變更之協議以杜爭議），

    以合作父母方式進行，共同避免任何可能危害子女人格發展

    之情事。

八、兩造如有未遵守本裁定會面交住之情事發生時，他方得依民

　　法第1055條第3、4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改定對於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082號

聲  請  人  丁○○  





訴訟代理人  陳奕璇律師

相  對  人  乙○○  



代  理  人  張捷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人與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暨兩造應遵守事項，變更如附表所示。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部分：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甲○○（女、民國000年0月0日生），嗣於106年2月2日經法院判決離婚，並於107年3月28日經裁判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未成年子女自出生後均由聲請人親自照顧，聲請人有強烈意願單獨照顧未成年子女，況未成年子女正值需求母親全程親自照料之階段，聲請人育兒經驗及家庭支援系統均豐富，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教育、成長亦已有一定計畫。

　㈡相對人長時間拒絕聲請人進行會面交往，且聲請人亦無法與未成年子女通訊，違反裁定會面交往方式甚明，相對人並曾於嘉義地方法院109年間要求進行監督是會面交往時，惡意不出席。再由未成年子女之日記所載，未成年子女有遭雞毛撢子毆打、被罵豬或是笨蛋之情形，並會嘲笑聲請人之身材、頭髮顏色等人身攻擊之不友善行為。且未成年子女有無故遭毆打、謾罵，相對人更會把未成年子女帶到床上去亂摸，有妨害性自主之情事存在，顯然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

　㈢依本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907號、108年度家親聲字第233號裁定所示，聲請人本得於每月二、四週週六早上10點至週日下午5點與未成年子女進行過夜會面交往。詎料相對人於聲請人提起本件訴訟後，便惡意阻撓聲請人進行會面交往，於113年8月10日、同年月24日均予以拒絕，並稱有聲請暫時處分，惟暫時處分根本還未生效，顯見聲請人之行為更屬非善意父母。

二、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部分：

　　按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表，臺中市111年每人每月平均開支為新臺幣（下同）25,666元，兩造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應平均分擔，故相對人每月應給付聲請人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12,833元（計算式：25,666÷2＝12,833元）等語。

三、並聲明：

　㈠將未成年子女甲○○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改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㈡本案確定之日起，相對人應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12,833元，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成年之日止，如一期未給付，其後十二期全部到期。

貳、相對人則以：

一、相對人自從嘉義地方法院106執家暫新字1號執行將未成年子女帶回臺中生活後，一直式生活融洽，父女間之良好互動更不僅止於家庭生活，乃至學校生活、與同學間之互動，未成年子女均積極邀請相對人共同參與，相對人之家庭支持系統亦對於照顧未成年子女提供友善環境。聲請人應依照事實來提出證據陳述，而非依照自己意願憑空杜撰進而誣陷。聲請人先前為了親權而提出之妨害性自主訴訟，業經檢察官查明事實還相對人清白，然聲請人當時作為亦讓未成年子女心裡留下創傷，致需在心理治療所進行長達一年的治療。

二、聲請人前經嘉義地方法院104年度婚字第175號判決中下達於未成年子女年滿十八歲前，每次須經相對人同意後，始得在臺中市社會局安排下，與未成年子女進行監督會面，如今又憑空杜撰、誣陷相對人。又聲請人要求未成年子女不得將聲請人所買衣物在臺中清洗，及禁止未成年子女在其面前稱呼相對人爸爸或與相對人有較友善之互動等行為，均讓未成年子女感到不安與壓力，實非友善父母之舉，並不適合擔任監護人。

三、未成年子女已年滿12歲，對於事實與感受能夠有一定程度表達，其希望能由相對人為表達想要改變會面模式，因其步入高年級，馬上就讀國中課業逐漸繁重，日後不希望隔夜會面等語。

四、並聲明：

　㈠同意聲請人調整扶養費用。

　㈡不同意聲請人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

　㈢請依照未成年子女實際狀況、需求以及參考未成年子女意見調整與聲請人會面交往方式。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又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者，法院為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亦為民法第1055條之1所明定。又有關子女親權之行使或負擔，當事人間如已達成該事項之協議，或由法院酌定適合之人擔任，本於權利主體私法自治原則及司法權行使法院裁判之效力，原則上，雙方自應受其協議或法院裁判之拘束。是若無明顯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情形，基於為免未成年子女對生活環境變動不適所生之維持現狀原則，法院為確保身分關係之安定性，自不應予改定。

二、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甲○○，兩造於106年2月2日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判決離婚，嗣於107年3月28日經裁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由相對人任之，及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時間、方式，嗣經本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907號、108年度家親聲字第223號民事裁定變更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時間、方式等情，有戶籍謄本、本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907號、108年度家親聲字第223號民事裁定在卷可稽，並有嘉義地院104年度婚字第175號民事判決在本院113年家暫字第134號暫時處分卷內可憑。

　㈡本院就本件就有無改定親權必要，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進行訪視，就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部分，結果略以：據訪視了解，針對聲請人於聲請狀指稱「相對人阻礙會面、相對人跟其父母會打未成年子女、相對人以前會把未成年子女帶到床上亂摸」云云，相對人稱皆非事實，故相對人不同意改由聲請人單方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且相對人仍傾向由自己單方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本會認為相對人應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意願，經訪視，亦評估相對人應有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惟本會僅訪視相對人和未成年子女，無法了解聲請人之想法，致使無法具體評估，建請鈞院參酌他造訪視報告跟其他相關資料後，再為裁定本案是否有改定親權之必要等語，有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113年7月22日財龍監字第113070081號函所附訪視報告及未成年子女意願訪視報告附卷可稽。另聲請人部分，結果略以：就聲請人所陳內容瞭解，兩造於未成年子女1歲多時分居，此後多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於此期間似持續發生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身體不當接觸、疏忽照顧與阻撓會面情事，聲請人求助司法與社政無果而僅能藉由會面關懷未成年子女身心狀況，隨著未成年子女長大更加明確表達自身意願，聲請人決定提出改定親權訴訟，期許未來得以成為主要照顧者陪伴未成年子女面臨青春期身體與心理變化，藉此改善未成年子女受照顧情形，本次訪視雖瞭解聲請人擔任探視方期間無明顯不適任親權行為，亦對擔任親權人具高度意願與心態準備，惟本會僅訪視聲請人致無法針對相對人照顧情形提出具體評估，考量改定親權過程，兩造針對相對人是否未盡保護教養義務而難免陷於訴訟攻防心理，從而不自覺將未成年子女置於爭訟焦點，故社工經未成年子女同意隱匿未成年子女訪視報告，建請法院參酌他造與未成年子女意願訪視報告後，自為裁定等語，亦有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保康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113年8月6日保康社福字第11308016號函所附訪視調查報告附卷可稽。

　㈢本院復選任丙○○社工師為未成年子女之程序監理人，經其與兩造及未成年子女訪談後，提出建議略以：1.建議由乙○○單獨行使監護，重大決策事項（如醫療、學籍、改名）得由雙方共同決定。2.父親應協助甲○○建立獨立空間與隱私，改善現階段同房睡眠安排。3.母親若盼與子女重建關係，應透過專業輔導或第三方陪伴方式逐步進行，避免施加壓力。4.父母應避免離間行為，包括限制通訊、情緒操控、語言詆毀等，違者恐構成親權改定依據。5.乙○○應提供其實際工作、收入與財產資料，以回應母方質疑與法庭審酌所需等語，有程序監理人報告書附卷為憑。

　㈣聲請人固執前詞主張有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必要，並提出未成年子女之手寫日記、家事聲請履行勸告狀、兩造訊息擷圖、嘉義市政府函文為證，惟觀諸上開未成年子女之手寫日記，縱為未成年子女所寫，然該日記實充滿受周遭成人影響之可能性，尚無法排除未成年子女遭受多重壓力影響下所為之產物，故上開日記是否為未成年子女之真實意願，尚非無疑，無從憑此遽認相對人有毆打、謾罵或妨害性自主等情。再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有阻礙探視之情，然依聲請人所提上開證據，縱認相對人確曾拒絕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惟尚難僅以偶然單一事件遽即認相對人有未盡保護教養子女或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行為，況兩造就會面交往事項雖有爭執，但整體而言，聲請人尚能順利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且經本院調解後，兩造亦尚能依本院114年度司家非移調字第16、17號調解筆錄所暫定會面交往方案進行監督會面，難謂相對人有惡意阻礙探視之情形。復參以上開訪視報告、程序監理人報告書及未成年子女到庭陳述之意見(附於證物袋)，可認相對人所稱未成年子女對於會面交往有抗拒情緒乙節，尚非全然無憑，是亦難逕將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不順利，全數歸咎於相對人，亦難執此即認相對人確有對於未成年子女不利之情事。

　㈤本院綜合兩造所陳、所提事證、上開訪視報告、程序監理人報告及未成年子女到庭所為陳述（附於證物袋），尚難逕依聲請人主張認相對人有何顯不適任親權人之處。又親權人之改定，並非單純比較父母雙方保護教養能力優劣，除相對人於任親權人期間，有明顯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不利於子女之情事發生外，自不宜率予變更。從而，聲請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其單獨任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聲請人前開聲請既為無理由，聲請人並請求相對人應自其單獨任親權確定之日起給付聲請人扶養費部分，即失其所據，亦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另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為民法第1055條第5項前段所明定。本院審酌兩造就上開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問題仍有歧見，爰參酌兩造陳述與所提事證、上開社工人員訪視報告、程序監理人報告、未成年子女所為表意等一切情狀後，認未成年子女現已13歲，已有自己之意見及想法，伴隨未成年子女年齡漸長，可能減少與父母間之相處、互動時間，而增加時間投注在其他學業、社交生活上，此本來就是子女成長過程必然之結果。爰依職權變更前案裁定關於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案，而定聲請人得依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及方式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肆、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均與本案之判斷不生影響，自毋庸一一審酌論列，併此敘明。

伍、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附表：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甲○○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及兩造應遵守事項

壹、時間：

一、每月第二、四週，週六上午10時起至下午8時止，聲請人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得攜出同遊。

二、於民國年份為偶數年（例如民國116年、118年…）農曆除夕上午10時至初三晚下午6時止；及於民國年份為奇數年時（例如民國115、117年…），農曆初四上午9時起至初五下午6時止，聲請人得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得攜出同遊、同宿。該些期日如逢相對人依前述會面交往時間，相對人當日會面交往權停止。

三、未成年子女生日、母親節，得由兩造於該節日前一週協議，但不影響未成年子女正常作息。並由未成年子女自主決定。

貳、方式：

一、接取、送回子女均由聲請人（或其指定之家庭成員）負責，並於子女住所地(即相對人之住所地)為之；但兩造得另行協定接取送回地點。

二、聲請人得為通信、通話、致贈禮物、交換照片、拍照等行為。

三、會面交往前，聲請人應於事前二日通知相對人，無正當理由，相對人不得無故拒絕。

四、子女地址或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含安親班)如有變更，相對人應隨時通知聲請人。

參、遵守事項:

一、相對人應於聲請人與子女會面交往期間準時將子女交付聲請人。聲請人應於會面交往期間期滿時，準時將子女交還相對人。

二、除兩造另行合意外，雙方均不得任意更易會面交往日期、地點及時間。聲請人於會面交往首日逾遲1小時未接回子女，除經相對人同意外，視同聲請人放棄當次之會面交往權利，以免影響相對人及子女之生活安排。

三、如子女於會面交往中罹患急性病症或遭遇事故，而聲請人無法如期送還子女時，應即通知對造，若對造無法就近照料或處理時，聲請人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並善盡對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此外，子女與相對人同住期間，如因罹患重大疾病或遭遇事故而住院治療，相對人亦應通知聲請人。

四、兩造不得對子女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五、兩造不得有危害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六、未成年子女年滿14歲後，關於相對人與子女之會面交往，應尊重子女之意願。

七、附表之事項，雙方均得自行協議調整（即變更須兩造均同意，非單方決定，兩造均應留存同意變更之協議以杜爭議），以合作父母方式進行，共同避免任何可能危害子女人格發展之情事。

八、兩造如有未遵守本裁定會面交住之情事發生時，他方得依民

　　法第1055條第3、4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改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



